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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分派比例：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每 10 股转增 10 股。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税前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自然人

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实际转让股

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按 10%税率

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90 元；其他机构投资者、

法人股东，其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 

股权登记日：2017 年 4 月 17 日 

除权（除息）日：2017 年 4 月 18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2017 年 4 月 18 日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一）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1、通过利润分配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本公司”）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17 年 4 月 6 日召开

的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7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71）。 

2、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

“以 2016 年末公司总股本 325,594,51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

股利 1.00 元（含税），合计人民币 32,559,451.6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

年度；同时公司以 2016 年末公司总股本 325,594,516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共计转增 325,594,516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

至 651,189,032 股。” 

3、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4、本公司声明：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

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5、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一）本次方案： 

本公司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25,594,516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QFII、RQFII 以及持有股

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90 元；持有非股改、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10 股派 1.00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

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对于 QFII、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

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325,594,516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651,189,032 股。 

（二）发放年度：2016 年度 

（三）发放范围：截至 2017 年 4 月 17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有关规定，在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

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登深圳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

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深圳分公

司，中登深圳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至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

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 0.09 元。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提供相

关合法证明文件如：①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

凭证；②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③该类

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

构、场所取得并由该等机构、场所缴纳所得税的证明文件。由公司确认有关股东

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并由公司向相应股东补发相应

的现金红利款。如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将按照规定代扣

代缴 QFII 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

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 

三、利润分配具体实施日期 

1、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17 年 4 月 17 日  

2、除权除息日：2017 年 4 月 18 日 

3、现金红利发放日（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2017 年 4 月 18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2017 年 4 月 17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一）利润分配方法 

1、北京杨树蓝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杨树嘉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京蓝控股有限公司、融通资本（固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

京蓝智享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乌力吉、朗森汽车产业园开发有限公

司、北京科桥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北京科桥嘉永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现

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2、除上述股东外，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深圳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

的股东派发。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

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3、本次转增的股份将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计入的日期 2017 年 4 月 18

日。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

股东派发 1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

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4、本次委托中登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5、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红股和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6、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28 北京杨树蓝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 08*****962 北京杨树嘉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 08*****448 京蓝控股有限公司 

4 02*****176 乌力吉 

5 08*****960 融通资本（固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 08*****281 朗森汽车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7 08*****833 北京科桥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北京科桥嘉永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 08*****833 张家港保税区京蓝智享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7 年 4 月 7 日至登记日：2017 年 4

月 17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交易日情况 

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17 年 4 月 18 日。 

七、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164,696,116 50.58% 164,696,116 329,392,232 50.58% 

3、其他内资持股 164,696,116 50.58% 164,696,116 329,392,232 50.58%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140,606,630 43.18% 140,606,630 281,213,260 43.18% 

   境内自然人持股 24,089,486 7.40% 24,089,486 48,178,972 7.4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60,898,400 49.42% 160,898,400 321,796,800 49.42% 

1、人民币普通股 160,898,400 49.42% 160,898,400 321,796,800 49.42% 

三、股份总数 325,594,516 100% 325,594,516 651,189,032 100% 

八、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总数 

651,189,032 股摊薄计算的 2016 年度每股收益为 0.03 元/股。 

九、咨询办法 

1、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2、联系电话：010-63300361 

3、联系传真：010-63300361-8062 

4、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 9 号国投财富广场 3 号楼 5 层 

5、邮政编码：100055 

十、备查文件目录 

1、中登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一日 




